
—1—

济一中〔2020〕10 号 签发人：韩玉奎

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
大额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资金管理，规范学校财务行为，进一步明确

责任，防范风险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大额资金事项包括：未纳入预算的资金使用、预算

内未列出具体项目的机动资金使用、年度预算资金的调整使用、

以及其他应由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资金使用。

第三条 大额资金的使用范围。

（一）大额资金是指单项 1 万元以上（含）的支出项目。

（二）下列内容不属于大额资金范围：

1.财务处按银行核定额度提取的备用金；

2.已列入学校年度预算并获得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分解；

3.应缴国库或财政专户款的上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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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单位日常办公运行需支出的水、电、气、暖、邮电费及日

常消耗性用品等费用；

5.学校例行发放的学生困难补助、助学贷款、奖学金、助学

金；

6.学校按政策发放的人员工资、津补贴、奖金、补助等。

第四条 大额资金的审批权限

学校大额资金使用实行“分级授权、逐级审批”制度。

1.单笔支出在 1 万元（含）至 2 万元以下的大额资金，按使

用部门、部门负责人、业务主管校长、财务主管校长、校长逐级

审批。

2.单笔支出在 2 万元（含）至 5 万元以下的大额资金，由使

用部门提出申请，经部门负责人、业务主管校长、财务主管校长、

校长审批同意后，报校务委员会研究决定。

3.单笔支出在 5 万元以上（含）的大额资金，由使用部门提

出申请，经部门负责人、业务主管校长、财务主管校长、校长审

批同意后，报校党委会研究决定。

第五条 大额资金的审批单位和职责

大额资金支出审批单位主要包括：资金使用单位、职能部门、

财务部门等，具体职责为：

1.资金使用单位

资金使用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为大额资金支付的第一责任人，

对项目执行的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法性和合规性负责，对是否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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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预期效果、具备支付条件具体把关。

2.职能部门

相关职能部门履行项目执行的指导、监管职能，按照学校管

理规定严格审核把关，主要审核项目是否经过可行性论证、履行

招标采购、通过竣工验收、工程审计、资产验收、按照合同条款

支付资金等。

3.财务部门

财务部门主要审核单据来源是否合法，内容是否真实、完整，

审批手续是否齐全，金额计算是否正确，支付方式、支付单位是

否与合同或协议相符等。

第六条 各部门需使用大额资金时，要填写《济源一中大额

资金使用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必要时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，按

审批权限逐级审批同意后交财务处，由财务处通知相关部门执行

采购或招标。

第七条 各资金使用部门不得将同一类大额资金支出项目

划整为零，回避大额资金审批程序。

第八条 各资金使用部门每周四前将完整的支付凭证提交

财务处，包括发票、合同、大额资金使用申请表、三重一大备案

表、评标记录表、验收报告、以及其他相关资料。财务处汇总后

报校党委会或校务委员会研究，研究通过后由财务处按国库支付

程序统一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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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符合“三重一大”制度中规定的重要项目安排、

大额资金使用等按照《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

度实施办法》（济一中党文[2020]6 号）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其他与此相抵触的文件

条款自行废止。

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办公室 2020 年 3月 30 日印


